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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將於今（30）日下午 4 點公布最新一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

名單，名單同時公布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與促轉會網站。本次名單總數共 2006

人，其中依據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公告撤銷的有 1999 人，另依據促轉

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公告撤銷的有 7 人。促轉會從 107 年 10 月 4 日至今，

共公布 4 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名單，詳細如以下附表。 

 

日期 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 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 

107 年 10 月 4 日 1270 人 無 

107 年 12 月 7 日 1500 人 5 人 

108 年 2 月 27 日 1050 人 6 人 

108 年 5 月 30 日 1999 人 7 人 

總計 

5819 人 18 人 

5837 人 

 

促轉會將於 7 月 7 日以「跨世代見證」為主軸，為第三、及第四波撤銷名單上

的政治受難者舉辦公告儀式。此主軸包含多重意涵，首先，台灣曾經歷 38 年的

戒嚴，促轉條例所定義的威權統治時期更長達 47 年，不同世代政治受難型態的

差異，反映著威權統治對異議分子壓迫手段與對象的變異；其次，受難家庭所

承受的政治暴力創傷仍然是現在進行式，不同世代家庭成員所承受的苦難，抑

或是精神遺產，都必須被銘記下來；再者，就社會整體而言，威權統治的遺緒

持續至今，不論是體制或思想層面，台灣社會仍未全然擺脫長期威權所遺留的

影響，需要更高層次的對威權統治的「跨世代見證」與反思，才足以帶動全面

而深層的變革。因此，這次公開儀式的目的也是多重的，一方面透過刑事有罪

判決撤銷名單的展示，消除政治受難者及家屬長期背負的汙名，呈現受難家族

多元生命記憶，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儀式細節的安排與多則敘事的露出，偕

同跨世代家族成員一同見證創傷歷史，並再次向社會大眾強調轉型正義集體工

程的緊迫性及必要性。 

 

以第四波名單中的《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馬之驌、傅中梅(傅正)、劉子

英、雷震）與《美麗島》雜誌社成員（姚嘉文、呂秀蓮、林弘宣、張俊宏、陳



菊、黃信介、施明德）為例。在戰後民主運動史上，《自由中國》雜誌社與《美

麗島》雜誌社分別身處在不同的年代，在主客觀的環境上有所差異，但是兩者

以類似的模式，藉由特定知識社群的聚集，發行雜誌討論台灣政治，傳播民主

理念。並以雜誌社做為起點，繼而朝向組黨或政團的方式，試圖將民主理念付

諸具體的政治實踐，從而受到當局的打壓，形成威權時期著名的政治案件，雷

震的判決還遭到當時蔣介石總統直接裁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促轉會指出，《自由中國》雜誌社在 50 年代就敢以文章批評當局已屬難得，

1979 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時，台灣已經出現新一波民主浪潮，但是以群眾

運動衝撞體制，仍是不容於當局，兩者的路線因為時代差異而有不同，但是同

樣表現出對於民主與人權追求的普世性。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改革，就是在

這樣跨世代的接力下，一步步推動實現。如今台灣社會享有得來不易的民主，

我們有責任延續這樣的記憶與教訓。 

 

另外第三與第四波名單中，有多位在國家人權博物館擔任導覽志工的前輩，如

郭振純、陳新吉、陳欽生等，他們分別是 50、60、70 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前兩

位直到臨終前，仍奮力不厭其煩地以親身經歷，將當年的歷史傳承給許多青年

學子，在台灣轉型正義跨世代見證的路程上，留下最令人感佩的身影。 

 

促轉會表示，依據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第 1 款「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

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

條例之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者。」之刑事有罪判決

撤銷，除尚待商議的部分之外，已於本次公告完畢。但是這只是轉型正義的一

小步，後續其他案件的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將陸續公告，促轉會的其他業務仍將

持續進行。促轉會表示，更長遠來看，轉型正義的工作不應該只限於法定的期

限，更希望轉型正義成為台灣社會的基因，一代接一代的持續進行與討論，社

會必須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教訓，以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